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二零二二 /二零二四年度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須知  

 

（一）本年度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日期為 2024 年 1 月 2 日至 1 月 16 日，本申請表必須於 

2024 年 1 月 16 日或之前親身交回本校。 

學校辦公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及星期六上午九時至正午十二時，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二）交回申請表時，須附交下列文件 (不需要提交小學推薦信)： 

1.小五全年成績表及小六上學期成績表的影印本 (如有)； 

2.小五、小六參與課外活動及服務的證明文件影印本 (如有)； 

3.獲得獎項的證明文件影印本 (如有)； 

4.出生証明書影印本； 

5.兒童身份證影印本（如已領取）； 

6.教育局提供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 

7.回郵信封一個 (用作郵寄面試准考證；須寫上學生姓名及通訊地址，貼上$2.2 郵票)；及 

8.已填好個人資料的中一面試准考證。 

（三）申請學生交回表格，並不表示本校已取錄申請學生為本校學生。本校會根據申請學生的操
行、學業成績、面試及課外活動之表現進行甄選。 

甄選準則 比重 (百分比) 

1. 學生成績次第 (按教育局提供之學生成績次第名單) 40% 

2. 面試表現 30% 

3. 課外活動及服務表現 20% 

4. 操行 10% 

合計： 100% 

（四）合資格申請學生需要參加面試，面試日期為 2024 年 3 月 10 日（星期日），面試時間再以

書面通知。如於 2024 年 3 月 6 日仍未接獲面試通知，請致電 27792986 向本校查詢。 

（五）二零二二／二零二四年度本校有 40 個中一自行分配學額。 

（六）每名學生只可向不多於兩所參加派位中學申請，否則其獲得自行分配學位的機會將被取
消。申請表一經遞交，便不可撤回或取消。 

（七）本校於 2024 年 3 月 27 日會透過書面和電話通知正取學生的家長其子女已獲本校納入自行
分配學位正取學生名單；至於備取或落選的學生，本校不會有任何通知。 

（八）獲取錄的學生將在 2024 年 7 月與統一派位結果一起公佈。 

（九）本校在處理自行分配學位申請人的個人資料時，均會遵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有關 

條文的指引行事。 

（十）根據《防止賄賂條例》，任何人士不得就申請學校學位事宜向學校教職員提供利益。 


